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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水库、小塔子水库共计十二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抵押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为内蒙古科尔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通辽市天诚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使用的十二宗工业用地。根据内蒙古科尔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咨询对象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46号、0047号、0048号、0049号、0050号、0051号、通科国用（2009）第0047号、0049号、第0050号、0051号、通科国用（2010）第0099号、0102号]，尚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块规划条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本次咨询时点为评估专业人员现场现场勘查之日，即2019年6月6日。结合本次咨询目的，根据内蒙古科尔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委托人要求，本次咨询设定：
（1）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6229593.67平方米，地类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详情见下表：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土地取得方式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土地面积
	用途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46号]
	出让
	8.96年
	1575233.09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47号]
	出让
	8.96年
	1575009.26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48号]
	出让
	8.96年
	1575478.88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49号]
	出让
	8.96年
	1575129.13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50号]
	出让
	8.96年
	1575731.22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51号]
	出让
	8.96年
	1575301.73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9）第0047号]
	出让
	9.96年
	607274.67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9）第0049号]
	出让
	9.96年
	1575786.23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9）第0050号]
	出让
	9.96年
	1315548.79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9）第0051号]
	出让
	9.96年
	1175705.9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10）第0099号]
	出让
	10.96年
	1059971.96
	工业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10）第0102号]
	出让
	10.96年
	1043422.81
	工业用地

	合计
	16229593.67
	——


单位：平方米

（2）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为莫力庙水库周边红线外“五通”、小塔子水库周边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具备施工条件。
（3）设定咨询对象容积率为0.7，拟建建筑面积为11360715.56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内蒙古科尔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委托人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6月6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抵押价格为66305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次咨询设定的规划利用条件为不动产权利人递交审批的报建数据，如咨询对象未能按拟报建数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4.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尚未完成土地平整。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不存在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款、青苗、鱼塘补偿款、高压线迁移费用、土地出让金或交政府地价款、税款、建筑工程价款等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款、青苗、鱼塘补偿款、高压线迁移费用、土地出让金或交政府地价款、税款、建筑工程价款等其他各项相关费用。
5.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6.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本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七月八日

附件：测算过程
估价测算过程
（一） 市场比较法
1.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通辽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及照片如下：

	案例位置

	 [image: image1.png]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各案例的土地出让年限均为50年，咨询对象的土地出让年限为20年，且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较短，故本次咨询在统一土地年期的基础上再进行比较法的修正。案例A、B、C的成交单位面积地价分别为144元/平方米、146.9元/平方米、144元/平方米。年期修正系数为0.345，则有：
案例A修正单位面积地价＝144×0.345＝49.7（元/平方米）

案例B修正单位面积地价＝146.9×0.345＝50.7（元/平方米）
案例C修正单位面积地价＝144×0.345＝49.7（元/平方米）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水库
	——
	科尔沁区木里图镇
	——
	科尔沁区木里图镇
	——
	科尔沁区木里图镇
	——

	交易时间
	2019年1月10日
	100
	2018年10月11日
	98
	2018年05月15日
	96
	2018年05月15日
	96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工业
	100
	工业
	100
	工业
	100

	容积率
	0.7
	100
	0.7
	100
	0.7
	100
	1
	105

	区域
因素
	产业集聚程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基础设施水平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个别
因素
	宗地面积
	1575233.09
	100
	44627.72
	103
	99968
	103
	16537.12
	103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规则
	105
	较规则
	105
	较规则
	105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
	100/
	96
	100/
	96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5

	区域因素
	产业集聚程度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交通便捷度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宗地形状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49.7
	50.7
	49.7

	比较价格（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41.3
	43.0
	40.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通科国用（2008）第0046号]单位面积地价＝（41.3＋43.0＋40.1）÷3＝41.5（元/平方米）
[通科国用（2008）第0046号]总价＝41.5×1575233.09÷10000＝6537（万元）
（二） 成本逼近法
	
	项目
	总额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取得费
	5734 
	
	
	
	土地开发补偿费

	（1）
	补偿费
	5734 
	
	
	
	

	（2）
	安置补助费
	
	
	
	
	

	2
	土地开发费
	3150 
	1102663.16 
	200 
	
	即宗地红线外市政费用及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费用，根据待估宗地区域对土地开发成本来估算。

	（1）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红线外土地开发费

	1）
	住宅
	0 
	0 
	80 
	
	

	2）
	非住宅
	8821 
	1102663 
	80 
	
	

	（2）
	土地平整费
	3150 
	
	
	
	红线内土地开发费

	（3）
	其他费用
	
	
	
	
	其他可计入土地开发费的费用

	3
	税费
	3150 
	
	
	
	在土地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影响政府缴纳的税费，包括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以及其他在土地取得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税费

	4
	贷款利息
	455
	
	
	4.35%
	((１＋３)×土地开发期+２×(土地开发期÷２))×利率

	5
	利润
	963 
	
	
	8%
	（１＋２＋３）×利润率

	6
	土地成本价格
	13452 
	
	
	
	1-５项之和

	7
	土地增值
	1345 
	
	
	10%
	６×增值率；参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计取

	8
	无线年期土地价格
	14797 
	
	
	
	６＋７

	9
	有限年期土地价格
	4380 
	
	
	0.296
	８×年期修正系数

	10
	土地价格-总价
	4380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通科国用（2008）第0046号]单位面积地价＝4380×10000÷1575233.09＝28（元/平方米）
2.估价方法及权重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各方法结果（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权重
	权重结果（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元/平方米）

	通科国用（2008）第0046号
	市场比较法
	6537
	41.5
	80%
	6106
	39

	
	成本逼近法
	4380
	28
	20%
	
	


3.典型户型修正法求取估价对象土地价格
	位置/类型
	土地面积
	修正系数
	宗地开发程度
	修正系数
	剩余年限
	修正系数
	修正单价
	总价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46号]
	1575233.09 
	1
	五通
	1
	8.96
	1
	39
	6143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47号]
	1575009.26 
	1
	五通
	1
	8.96
	1
	39
	6143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48号]
	1575478.88 
	1
	五通
	1
	8.96
	1
	39
	6144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49号]
	1575129.13 
	1
	五通
	1
	8.96
	1
	39
	6143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50号]
	1575731.22 
	1
	五通
	1
	8.96
	1
	39
	6145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10）第0099号]
	1575301.73 
	1
	五通
	1
	8.96
	1
	39
	6144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8）第0051号]
	607274.67 
	1.02
	五通
	1
	9.96
	1.092
	43.4
	2636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9）第0047号]
	1575786.23 
	1
	五通
	1
	9.96
	1.092
	42.6
	6713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9）第0049号]
	1315548.79 
	1.01
	五通
	1
	9.96
	1.092
	43
	5657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9）第0050号]
	1175705.90 
	1.01
	五通
	1
	9.96
	1.092
	43
	5056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09）第0051号]
	1059971.96 
	1.01
	三通
	0.96
	10.96
	1.18
	44.6
	4727

	《国有土地使用证》[通科国用（2010）第0102号]
	1043422.81 
	1.01
	三通
	0.96
	10.96
	1.18
	44.6
	4654

	合计
	16229593.67
	——
	——
	66305


单位：平方米、年、元/平方米、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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